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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
一、项目情况

1、用地单位：苏州狮山数字创新产业有限公司

2、项目名称：狮山商务创新区数创国际产业融合发

展项目

3、用地位置：金山东路南、珠江路西

4、规划概要：项目位于金山东路南、珠江路西，总用

地（附图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）面积47752.9平方米，其中

地上面积47752.9平方米，地下面积47752.9平方米。（可建

设用地面积（附图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）47752.9平方米。(地

块东侧有规划电缆)

二、规划管控要求

1、指标内容

地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(研发)( Ma)，用地面积

47752.9平方米，容积率≥2.5且≤3.6，建筑密度≤50%，建

筑高度≤180米，绿地率≥10%;

2、退让要求

地块东南西北建筑退界要求：

东沿珠江路退地块用地红线不少于15米；

南沿规划道路退地块用地红线不少于8米,沿规划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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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地块用地红线不少于6米；

西沿规划道路退用地红线不少于8米且满足西侧加油站

的退线要求，沿规划用地退地块用地红线不少于6米；

北沿金山东路退地块用地红线不少于15米；

附房退界要求：传达室退用地红线2米以上，配电房、

垃圾收集站等附属用房退用地红线3米以上，沿相邻地块退6

米以上；

围墙退界要求：不得设置围墙。

地下部分退让要求：满足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

定》；

三、配套设施要求

1、关于其他产业用途和行政办公、生活配套设施比例

设置要求：项目可按不超过总建筑面积4%的建筑面积用于配

套性的生活服务设施，如按此比例计算配套服务设施用房低

于500平方米的，可按500平方米配置,配套服务设施用房不

得分割销售转让。

四、城市设计要求

1、建筑风貌：简洁、现代风格，并与周边现有建筑、

环境总体风格相协调。

2、建筑形式形态：建筑造型新颖美观，注意沿街立面

和绿化小品的处理；空调室外机等设备设施位置在设计中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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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遮蔽措施，预先设计。

3、建筑色彩及材质：建筑色彩与周边现有环境相协调;

建筑材料应采用玻璃、金属板或其它新型高品质等材料；

五、市政交通及管线要求

1、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：沿西侧和南侧规划道路可

各开设1个机动车出入口，出入口宽度不大于12米。出入口

距次干道交叉口不小于50米，出入口应尽量避开道路上的公

交站台、路灯杆、电线杆、桥梁引坡及右转弯拓宽车道，沿

其他边线不得开设机动车出入口。

2、停车位要求：根据《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》

要求配置，地下停车库出入口设置应考虑车辆排队等候长度

的要求。

3、市政管线要求：雨、污水分流，就近接入市政管道，

管线入地。

3.1总体要求

雨污分流，管线入地。结合建筑总平面图及周边现状市

政管线，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给水、雨水、污水、供电、燃气、

通讯、有线电视等管线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线综合设计，最终

方案以有关部门及公共管线产权单位审查意见为准。

3.2衔接要求

本项目各类管线需衔接好新建管线与现状、规划市政管

线、管线接口尽可能集中布置，减少现状城市道路开挖。

4、区内室外地坪标高：以主入口处城市道路中心线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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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为基准且标高不小于3.2米（1985国家高程），并符合现

状地形变化，且与周边道路有机衔接。

5、其他要求：地块东侧有规划电缆，东侧地下室退线

不小于8米，预留电缆建设条件。

六、其他规划要求:

1.地下部分地坪限低-15米，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

率，并符合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

细则之一“指标核定规则”》。

2.结合地块外北侧的公交站点，优化人行、非机动车进

入方向的公共空间设计。

七、报审要求

1、应满足的技术规范：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

定》、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则

之一“指标核定规则”》、《苏州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细则》、

《苏州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、《苏州市交通影响评价

管理办法》、《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》等。

2、其他要求：设计方案多方案报审；

八、相关部门要求

该部分内容由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并管理，建设单位应按

要求与相关部门对接并落实。

1、指标要求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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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海绵城市要求：满足《苏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

理办法》（苏府办〔2020〕33号）、《苏州高新区海绵城市

专项规划》（2020-2035）的相关要求。

1.2绿色建筑要求:符合《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相

关规定；符合《关于印发加强苏州高新区绿色建筑管理的实

施意见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；符合苏州高新区《绿色生态专

项规划》要求；满足《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》DGJ32/J173

和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的相关要求。

1.3装配式建筑要求：满足《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

加强建设监管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苏府办〔2017〕230

号）、《关于在新建建筑中加快推广应用预制内外墙板 预

制楼梯板 预制楼板的通知》（苏住建建〔2017〕23号）、

《苏州市2022年度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要点》（建筑产业现

代化工作联席办〔2022〕1号）、《江苏省装配式建筑综合

评定标准》DB32/T 3753-2020的相关要求。

1.4其他要求：满足《关于明确建设项目BIM技术应用要

求的通知》（苏住建办〔2021〕23号）的相关要求。

2、告知类

2.1排水：根据《加强苏州高新区排水设施建设管理工

作意见的通知》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，应当就建设

项目排水方案征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。

2.2人防：满足《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

法办法》、《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》、《江苏

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》等相关的要求，城市新建民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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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项目未按规定列入修建防空地下室内容的或者未缴纳

易地建设费的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。

2.3光伏设施建设要求: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

快推进全市光伏发电开发利用的工作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

新建屋顶面积3000 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，应同步设计和

建设光伏发电设施。

2.4其他要求：项目开发建设后可分割转让，须按层且

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作为最小分割单元转让,分

割转让的建筑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%,地下部分不可

分割转让。满足《苏州市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、

《苏州高新区景观照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苏高新管

[2023]86号）等文件。按照标准和规范配套规划、建设生活

垃圾分类收集设施。涉及环保、绿化、水利（河湖）、消防

等方面应满足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技术要求,同时满足

相关部门的要求。

九、规划条件附图

十、说明

1、本规划条件有效期为一年，超过有效期出让国有土

地使用权的，应当在出让前重新核定规划条件。

2、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

求的出具，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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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开发利用内容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

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、《江苏省城乡

规划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、《省政府

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》（苏政办发

（2020）58号）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

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苏

自然资党组发（2019）94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有

关规定。相关技术要求详见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。

3、本规划条件所载明的地块周边设施要素是根据现状

情况、依据现行规划提出，具体应以有权机关审批及实施情

况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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